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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建设单位名  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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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建设单位

地  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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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建设单位名  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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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报建联系人
	吴嫡元
	联系电话
	13973534810
	
	报建联系人
	吴嫡元
	联系电话
	13973534810

	用地性质
	公共设施用地
	项目投资
	
	
	用地性质
	公共设施用地
	项目投资
	

	用地规模
	16316.4㎡
	工程规模
	
	
	用地规模
	16316.4㎡
	工程规模
	

	用地位置
	临武大道
	总平审批号
	
	
	用地位置
	临武大道
	总平审批号
	

	审      定      意      见

城  市  规  划  行  政  主  管  部  门
	同意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
	审    定    意    见

城  市  规  划  行  政  主  管  部  门
	同意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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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核发日期
	
	领证经办人
	
	
	备注
	

	遵守事项：

1、本单和标明建设用地具体界限的附图、附件是“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”的必备配套文件，联用方具法律效力。

          2、未经发证机关同意，本单的有关规定不得变更。

          3、本单自核发之日起有效期为六个月，逾期未经批准延期，本单自行失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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